
國立中興大學115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【興翼招生      組】 
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(Q)資料表 

本表請上傳至學習歷程自述項目 
壹、考生基本資料  

考生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學測應試號碼  E-mail  

就讀高中  畢業年月 年       月 

連絡電話 
住家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(考生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家長) 

戶籍地址  
身分別注意事項(身分證明文件請併入本表之 肆、佐證資料一併上傳)： 
「特殊境遇家庭」證明文件係指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依據「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」核發之資格認定公文。 
「高中學校證明為經濟不利學生」證明文件係指考生於113~115年未能取得低收/中低收/特殊境遇之證明文件，由高中
師長依格式(請由本校招生暨資訊網下載)填列後呈校長核章以證明該生確為經濟不利身分，並非推薦信。 

身分別(請勾選) 
※ 請 依 勾 選 項
目，上傳相關
證明文件 

115年 □低收入戶 □中低收入戶 □特殊境遇家庭 □高中學校證明為經濟不利學生 

114年 □低收入戶 □中低收入戶 □特殊境遇家庭  

113年 □低收入戶 □中低收入戶 □特殊境遇家庭  

【興翼招生】 
志願學系序 

 

報考組別： 

興翼招生 

         組 

(請填 A/B/C/D/E/F) 

第1
志願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組 

第8
志願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組 

第2
志願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組 

第9
志願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組 

第3
志願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組 

第10
志願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組 

第4
志願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組 

第11
志願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組 

第5
志願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組 

第12
志願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組 

第6
志願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組 

第13
志願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組 

第7
志願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組   

※填寫規定與注意事項： 
一、興翼招生組別及招生學系組 
 興翼招生 A 組(商學管理)招生學系：財務金融學系1名、企業管理學系2名、會計學系1名、應用經濟學系2名、資訊
管理學系1名、行銷學系2名，考生應選填6個志願。 
 興翼招生 B 組(文史法律)招生學系：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1名、中國文學系1名、外國語文學系1名、歷史學
系2名、法律學系1名，考生應選填5個志願。 
 興翼招生 C 組(化學數學)招生學系：化學系2名、應用數學系應用數學組1名、應用數學系數據科學與計算組1名，
考生應選填3個志願。 
 興翼招生Ｄ組(化材電資暨工程)：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1名、電機工程學系2名、資訊工程學系1名、物理學系一般
物理組1名、物理學系光電物理組1名、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2名、水土保持學系2名、智慧創意工程學士學位學程
1名、機械工程學系2名、環境工程學系2名、土木工程學系2名、化學工程學系1名、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1名，考生
應選填13個志願。 
 興翼招生E組(生物資源暨農業科技)招生學系：農藝學系1名、園藝學系1名、森林學系林學組1名、森林學系木材科
學組1名、植物病理學系1名、昆蟲學系1名、土壤環境科學系2名、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1名、國際農企業學士
學位學程1名，考生應選填9個志願。 
 興翼招生Ｆ組(生物科技暨獸醫)招生學系：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2名、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2名、生命科學系

2名、動物科學系1名、獸醫學系2名，考生應選填5個志願。 
二、本資料表提到之全部證明文件，應依序置於本資料表第肆項，於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網路上傳審查資料時，本表

請上傳至學習歷程自述(Q)項目。 
三、如發現考生報考資格不符規定，或所繳證件及資料有假借、冒用、偽造、變造或考試舞弊等情事，在報名後錄取

前查覺者，取消其報名資格；在錄取後未註冊前查覺者，取消其錄取資格；註冊入學後查覺者，即開除學籍，且



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；畢業後始查覺者，除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外，並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。 
 
貳、自傳與未來規劃【含考生家庭概況、求學歷程、逆境向上之表現、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規劃

等】 
(以2頁以內為原則，表格可自行延伸) 

 
 
 
 
 
 
 
參、其他重要事蹟簡要說明 

(以半頁以內為原則，表格可自行延伸) 
 
 
 
 
 
 
 
肆、佐證資料【請將經濟不利證明文件(如低收入、中低收入、特殊境遇證明或高中學校證明函)及

其他重要事蹟證明文件，掃描為 PDF 檔，依序編排，依簡章規定，至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網路

上傳審查資料時，一併上傳。 


